
發展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二期（I•PARK2） 

項目簡介會邀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35》提出，大約在 2035年擺

脫依賴堆填區直接處理都市固體廢物的願景。政府的策略是一方面於上游推動

全民減廢和分類回收，另一方面積極推動建設下游的轉廢為能設施，以可持續方

式處理剩餘的都市固體廢物。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正全速興建位於香港石鼓洲

旁的首個現代轉廢為能焚燒發電設施(「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一期」I•PARK1)，

其設計處理量為每日 3,000公噸。環保署亦正計劃在香港屯門曾咀發展第二座現

代轉廢為能焚燒發電設施(「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二期」I•PARK2)，預計每日可

處理 6,000 公噸都市固體廢物。 

環保署將聯同本項目的顧問賓尼斯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就擬建的 I•PARK2，

舉辦一場項目簡介會及向業界提供項目的最新發展： 

日期： 2024年 9月 3日（星期二） 

時間： 14:00 – 17:30 （香港時間） 

地點： 香港新界屯門曾咀稔灣路 25號 T•PARK會議廳「源•廳」 

語言： 普通話及英語 （設有即時傳譯） 

有關簡介會的流程及詳細安排，請參閱附件一。 

若 貴公司有興趣參加是次簡介會，請填妥以下於附件二的登記表格，並於

2024 年 8 月 9 日前以電郵（ylcheng@epd.gov.hk 及 cwfong@epd.gov.hk）提交。

請留意是次邀請及本簡介會並非就 I•PARK2 項目招標對任何公司/人士進行資格

預審、篩選或甄選的活動。本簡介會包括問答環節的所有內容並不具任何約束力、

並非最終定案及仍可能有所修改。 

若 貴公司對是次簡介會的登記或安排有任何疑問，請聯繫梁穎沁小姐查

詢（電郵 leungv@binnies.com；聯絡電話（+852） 2608 7381）。 貴公司亦可

以留意以下網站，獲取有關 I•PARK2 項目及是次簡介會的最新消息：https://ww

w.epd.gov.hk/epd/sc_chi/business_job/business_opp/mse_ipark2.html

mailto:ylcheng@epd.gov.hk
https://www.epd.gov.hk/epd/tc_chi/business_job/business_opp/mailto%20:leungv@binnies.com
https://www.epd.gov.hk/epd/english/business_job/business_opp/mse_ipark2.html
https://www.epd.gov.hk/epd/english/business_job/business_opp/mse_ipark2.html


附件一 

 

 

發展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二期（I•PARK2） 

項目簡介會 

 

活動安排 

 

時間 活動 

13:30 – 14:00 登記  

(T•PARK會議廳現場及網上視像會議平台同步登記) 

14:00 – 16:30 簡介會及問答環節 

(T•PARK會議廳現場及網上視像會議平台同步舉行) 

16:30 – 17:30 於 T•PARK的頂層觀景台「源•景」視察項目用地及 

參觀 T•PARK的社區設施、教育設施及咖啡廳 

17:30 活動完結 

 

 請注意，如在原定簡介會舉行前兩小時，香港天文台仍懸掛 8號或以上熱帶

氣旋警告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政府公布的「超強颱風後的極端情況」

仍生效，是次簡介會將順延至 2024年 9 月 4日（星期三）14:00（香港時間）

於原定地點（即 T•PARK 會議廳「源•廳」）及透過網上視像會議平台同步

舉行。屆時請留意本公司公布的最新安排。 

 

 受場地所限，每一公司最多只有兩名代表可獲安排親身出席簡介會。 

 

 簡介會將提供網上視像會議平台供已預先登記的公司代表參與。每一間已

登記的公司將只會獲准以兩個網上視像會議平台的參加者帳戶出席是次簡

介會。每一間公司經登記確認的兩個參加者帳戶，將在登記時段經確認身份

後獲批准進入是次簡介會的網上視像會議平台。 

 

 成功登記參加簡介會的公司，將在簡介會開始前獲電郵通知當天活動及網

上視像會議的安排。 

 

 

 



附件二 

 

發展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二期（I•PARK2） 

項目簡介會 

 

登記表格 

 

致： 鄭旭林先生 

電郵： ylcheng@epd.gov.hk; 

抄送： cwfong@epd.gov.hk 

 

本公司代表將會透過以下方式出席是次活動（請在空格上填上） 

□ 親身出席簡介會 （最多兩名代表）；及/或 

□ 網上視像會議平台出席簡介會 （最多兩個參加者帳戶） 

 

公司名稱 ： 
 

聯絡人及職位 ： 
 

聯絡電郵 ： 
 

電話或其他聯絡方法 

（請註明） 
： 

 

親身出席者 1的姓名及職位 ： 
 

親身出席者 2的姓名及職位 ： 
 

網上視像會議平台出席者 

（各主要代表的姓名及職位） 
： 

 

 

 

 

 

 


